《关于存档机构代办社会保险工作

暂行规定》的通知

京劳社保发[2003]8号

各区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市、区县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市、区县人才交流中心，以及具有保存流动人员人事档案职能的中介机构：
现将《关于存档机构代办社会保险工作暂行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附件：1、《关于存档机构代办社会保险工作暂行规定》
2、《委托代办协议书》
二00三年一月十四日
附件一：关于存档机构代办社会保险工作暂行规定
一、为做好本市个人委托存档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工作，维护存档人员合法权益，规范社会保险代办行为，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二、市、区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是法律、法规授权的本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下简称“经办机构”）。受经办机构委托，代其办理个人委托存档人员参加社会保险有关手续的存档机构，称为社会保险代办机构（以下简称“代办机构”）。
三、本规定所称存档机构是指市、区县劳动保障局、人事局开办的职介中心、人才交流中心，以及经国家有关职能部门批准的具有保存流动人员人事档案职能的中介机构。
四、存档机构代办个人委托存档人员参加社会保险事务，须向所在区县经办机构提出书面申请，经区县经办机构审核并报市经办机构批准，由区县经办机构与存档机构签定《委托代办协议书》（以下简称“《代办协议书》”），存档机构方可办理个人委托存档人员参加社会保险、收取社会保险费的相关事务。
本规定实行前已经开展代办社会保险事务的存档机构，应在本规定下发后30日内到经办机构补办委托代办手续，逾期未办理的视为自动放弃代办资格，书面申请一式两份。
五、经办机构对代办机构在受委托权限范围内的工作，负有监督检查的指导的职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经办机构应向代办机构提供相关政策法规资料，开展业务培训。
 六、代办机构在受委托的权限范围内开展社会保险代办事务，应严格执行社会保险的有关规定，接受经办机构的监督检查和业务培训。代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事务的人员应相对固定，须经培训后上岗，并在市经办机构备案。
七、代办机构只能为本市城镇自由职业者和个体经济组织的个人委托存档人员办理参加社会保险和收取社会保险费的有关事务，并且应当同时办理基本养老、失业、基本医疗三项社会保险。在本规定实施以前三项社会保险未同时办理的，自2003年1月1日起应当同时办理。
代办机构为存档人员代办社会保险事务不收取代办费。
八、由代办机构办理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个人委托存档人员，在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工作）关系后，应立即转入用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由用人单位到经办机构按国家和本市规定的缴费比例和缴费基数缴费。
九、代办机构应当建立社会保险基金专户或独立管理的基金账户，各险种要单独建账，使用统一的社会保险专用发票。确保社保基金安全。收缴的社会保险费和存储社会保险费产生的利息要及时、全额上缴经办机构，不得滞留或挪做它用。
十、代办机构在受委托的权限范围内发生的违反本规定的行为，经办机构有权追究代办机构的责任、追索经济损失并可以单方解除《代办协议书》。
附件二：委托代办协议书
为做好本市个人委托存档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工作，维护存档人员合法权益，规范社会保险代办行为，根据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存档机构代办社会保险工作暂行规定》，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甲方）委托人才交流中心、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乙方），代办个人委托存档人员参加社会保险事务，特制定本协议：
一、甲方委托乙方代为办理本市城镇自由职业者和个体经济组织的个人委托存档人员参加社会保险、收取社会保险费的事务工作。
二、甲方对乙方在受委托的权限范围内的工作负有监督检查和业务指导的职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甲方应向乙方提供相关政策法规资料，开展业务培训。
三、乙方在受委托的权限范围内发生的违反国家和本市社会保险有关规定的行为，甲方有权追究乙方的责任、追索经济损失并可以单方解除《代办协议》。
四、乙方代办个人委托存档人员参加社会保险事务，不收取代办费。
五、乙方应当为个人委托存档人员同时办理基本养老、失业、基本医疗三项社会保险。
六、乙方应当建立社会保险基金专户或独立管理的基金帐户，各险种要单独建帐，使用统一的社会保险专用发票。确保基金及基金所产生的利息及时全额上缴甲方，不得滞留或挪做它用。
七、乙方应当在受委托的权限范围内开展社会保险代办事务，并且严格执行国家和本市社会保险的有关规定，接受甲方的监督检查和业务培训。乙方超越委托权限办理的社会保险事务，责任自负，甲方有权要求其限期整改或报请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处理。
八、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应本着积极合作、相互支持、平等协商的原则研究解决。
九、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期限届满双方是否继续续约由双方协商确定。
十、乙方在协议有效期内要求解除协议时，必须做好代办事项的善后工作，
应提前六个月向甲方提出申请。
十一、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同等有效。
甲方：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乙方：　　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人才交流中心
（盖章）　（盖章）
负责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